
高雄市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共有土地異議處理作業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核發養殖漁業
登記證，因土地
共有關係複雜
致無法取得其
他共有人之土
地使用權利證
明文件，而以實
際經營面積核
發登記證 

其他共有
人以書面
並檢附相
關資料提
出 異 議 

否 

是 

通知原申請
人持原證領
取重新核發
之養殖漁業
登記證 

區公所 /  

原申請人 

 

將養殖漁業登
記 證 核 發 事
宜，分別函知其
他共有人及魚
塭所在地區公
所(公告週知) 

1.審認異議事由 

2.函請養殖漁業
登記證原申請
人，限期 15 日
內提書面意見 

審認原申
請人仍具
土地使用
權利或異
議人撤回
異議 

函復申請
人養殖漁
業登記證
持續有效 

函 復 異
議 人 審
認 結 果 

就異議成立
之面積，部分
廢止原核發
之養殖漁業
登 記 證 面
積，重新核發
新證 


